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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科学〔2024〕7 号 
 

  

关于同意王铭煜等 3 名同学自动退学的决定 
 

校内各单位、各部门： 

王铭煜，男，学号 20233321019，数学与统计学院统计学专

业 2023 级本科学生。 

刘书豪，男，学号 20212221028，人文与传媒学院网络与新

媒体专业 2022 级本科学生。 

杜锦程，男，学号 20210132019，基础医学院临床医学村医

专业 2021 级专科学生。 

以上 3 名同学因个人原因申请自动退学，根据《湖北科技学

院学籍管理规定（试行）》（湖科学〔2017〕21 号）第三十五

条之规定，经学生本人申请，家长同意确认，学生所在学院初审

核实，学生工作处复核，报学校校长办公会研究决定，同意王铭

煜等 3 名同学自动退学，同时注销其学籍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湖北科技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3 月 11 日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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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科技学院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3月 11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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